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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總則 

1. 學校堅持愛國、愛澳、愛校， “培養學生成為德、智、體、群、美全面發展的

社會人才”的辦學方針；堅持“學生一點愛，讓每一個學生都能發展潛能及獲取

成功機會”的教育理念為原則。 

2. 根據《本地學制正規教育學生評核制度》的規定制定校本學生評核規章，以確保

校本學生評核能真實反映學生的學習表現，促進教與學。 

3. 評核的目的以促進學生學習成功為主要目的，為學生提供適切回饋、建議及學習

輔助，提高學生的學習興趣與信心。 

4. 為更全面、客觀及公正地評核學生的表現，校本學生評核結合多元評核的方式實

施，評核結合運用形成性評核及總結性評核，並以形成性評核為主。 

 

幼稚園校本學生評核規章 

 

二、規定 

1. 評核的實施及類型 

評核以多元評核的方式實施，並依據不同教育階段和學科所設定的學習目標和基

力要求制定適切的評核。評核內容包括學生的認知、情意及技能。在多元評核的

原則下，評核類型包括形成性評核及總結性評核，並以形成性評核為主。形成性

評核結合運用口語評量、實作評量、檔案評量、紙筆測試及數碼測試；總結性評

核包括以紙筆、口語等評核方式進行的考試。評核參與者除教學人員外，根據各

範疇的學習要求，可包括家長及學生參與，其方式為學生自評、家長在家觀察學

生學習行為，以評語、等級等呈現學生的學習表現。 

 

2. 學科成績的評定辦法 

2.1 各學科採用一百分制報告成績。以 100 分為滿分，60 分為及格，不足 60 分

為不及格。 

2.2 一學年分兩個學期，每一學期進行一次考試。 

2.3 各科在學期成績中，形成性評核成績佔 60%，總結性評核成績佔 40%。 

2.4 各科在學年成績中，第一學期佔 50%，第二學期佔 50%。 

 

3. 成績分為“及格”和“不及格”兩種。60分以上均評為“及格”，低於60分為“不及

格”。 

 

4. 升留級 

幼稚園教育階段不設留級。 若家長提出留級申請，需經過學生評核委員會審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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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申訴 

1. 學生/家長可對學生的所獲評核結果提出聲明異議，申訴的程序如下： 

 

 

 

 

 

 

 

 

 

 

 

 

 

 

 

 

 

圖一、 處理申訴的程序 

 

 

2. 程序說明： 

2.1 學生/家長如發現評分錯誤，不同意教師的評核結果或對有關評核的處理不

滿，可於成績公佈後 2 個工作日内向班主任口頭提出問題或上訴要求。班

主任就學生的訴求進行檢視後，並於 2 個工作日內口頭回覆或書面回覆學

生/家長。 

2.2 若學生/家長對班主任的回覆仍有不同意見，可進一步向級組長提出上訴。

級組長就學生的訴求進行檢視後，並於 2 個工作日內口頭回覆或書面回覆

學生/家長。 

2.3 若學生/家長對級組長的回覆仍有不同意見，可向校內學生評核委員會以書

面提出覆核要求。校內學生評核委員會就學生/家長的訴求進行覆核後，於

5 個工作日内以書面向學生/家長回覆覆核結果。 

 

*註：學校成立由校長、部門主管、學科組長、教師代表組成的校內學生評核委

員會。校內學生評核委員會的決定為最終裁決。 

 

四、其他 

1.  學生缺席評核安排 

1.1  合理缺勤 

(a) 學生基於下列原因缺席評核，可以補作評核或豁免評核： 

學生/家長 

班主任 

級組長 

學生評核委員會* 

2 個工作日內提出異議 

2 個工作日內 

2 個工作日內 

5 個工作日內 

口
頭
回
覆/

書
面
回
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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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理由； 

 代表澳門特別行政區或以個人名義參與區域性或國際性活動； 

 校本學生評核規章規定的合理缺勤，經學校批准的合理缺勤； 

 不可歸責於學生的原因。 

(b) 如屬上款所指的情況，被視為合理缺勤，不會因補作評核而扣減該次的評

核成績。 

 

1.2   補作評核或豁免評核 

(a) 學生如因病請假缺考，復課後須出示註冊醫生或醫院證明書； 

(b) 或因事缺考，家長須事先以書面請假； 

(c) 如須補作評核，復課後由任教老師安排補作評核事宜； 

(d) 學生如因合理缺勤，以致缺席評核，經學校行政會議討論同意後，可作出

豁免評核安排，該豁免的評核項目所佔之分值，以恰當的、尤能體現學

生學習表現的方式予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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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校本學生評核規章 

 

二、規定 

1. 評核的實施及類型 

評核以多元評核的方式實施，並依據不同教育階段和學科所設定的學習目標和基

力要求制定適切的評核。評核內容包括學生的認知、情意及技能。在多元評核的

原則下，評核類型包括形成性評核及總結性評核，並以形成性評核為主。形成性

評核結合運用口語評量、實作評量、檔案評量、紙筆測試及數碼測試；總結性評

核包括以紙筆、口語等評核方式進行的考試。評核參與者除教學人員外，根據各

範疇的學習要求，可包括家長及學生參與，其方式為學生自評、家長在家觀察學

生學習行為，以評語、等級等呈現學生的學習表現。 

 

2. 學科成績的評定辦法 

2.1 各學科採用一百分制報告成績。以 100 分為滿分，60 分為及格，不足 60 分

為不及格。 

2.2 一學年分兩個學期，每一學期進行一次考試。 

2.3 各科在學期成績中，形成性評核成績佔 60%，總結性評核成績佔 40%。 

2.4 各科在學年成績中，第一學期佔 50%，第二學期佔 50%。 

       

3. 補考 

3.1 小學教育五至六年級學年成績不多於一主科(中文、英文、數學)及一科非主

科(常識、視藝、音樂、體育、電腦等)不及格，且分數不低於 40 分，可以

補考。 

3.2 小學教育五至六年級學年成績任何一學科學年成績分數低於四十分，不得

補考，應予留級。 

3.3 補考成績分為“及格”和“不及格”兩種。60 分或以上均評為“及格”，

低於 60 分為“不及格”。 

3.4 一學年只設一次補考(包括畢業班)。 

 

4. 升級 

4.1 小學教育一至四年級不設留級，可以帶科升級。 

4.2 小學教育五年級學年成績及格或經補考及格，准予升級。 

4.3 小學教育五年級經補考後，仍有一科不及格者，准予帶科升級。 

 

5. 留級 

5.1 小學教育一至四年級不設留級，若家長提出留級申請，需經過學校評核委

員會審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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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小學教育五至六年級學年成績不及格科目達兩科主科(中文、英文、數學)或

以上者，應予留級。 

5.3 小學教育五至六年級學年成績任何一學科學年成績不足四十分，應予留級。 

5.4 在一學年內缺席節數超過全學年上課節數四分之一者，應予留級。 

 

6. 畢業 

6.1 小學教育六年級各科成績及格，准予畢業。 

 

三、申訴 

1. 學生/家長可對學生的所獲評核結果提出聲明異議，申訴的程序如下： 

 

 

 

 

 

 

 

 

 

 

圖一、處理申訴的程序 

 

2. 程序說明： 

2.1 學生/家長如發現評分錯誤，不同意教師的評核結果或對有關評核的處理不

滿，可於成績公佈後 2 個工作日內向科任教師口頭提出問題或上訴要求。

科任教師就學生的訴求進行檢視後，並於 2 個工作日內口頭回覆或書面回

覆學生/家長。 

2.2 若學生/家長對科任教師的回覆仍有不同意，可進一步向班主任提出上訴。

班主任就學生的訴求進行檢視後，並於 2 個工作日內口頭回覆或書面回覆

學生/家長。 

2.3 若學生/家長對班主任的回覆仍有不同意，可向校內學生評核委員會書面提

出覆核要求。校內學生評核委員會就學生/家長的訴求進行覆核後，於 5 個

工作日內向學生/家長書面回覆覆核結果。 

學生/家長 

科任教

師 

班主任 

學生評核委員會* 

2 個工作日內 

2 個工作日內 

5 個工作日內 

口
頭
回
覆\

書
面
回
覆 

2 個工作日內提出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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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就有關留級的決定提出異議，學生/家長可於知悉結果後 2 個工作日內書面

向校內學生評核委員會提出覆核要求。校內學生評核委員會就學生/家長的

訴求進行覆核後，於 5 個工作日內向學生/家長書面回覆覆核結果。 

 

*註：學校成立由校長、部門主管、學科組長、教師代表組成的校內學生評核委

員會。校內學生評核委員會的決定為最終裁決。 

 

四、其他 

1. 學生缺席評核安排 

1.1 合理缺勤 

(a) 學生基於下列原因缺席評核，可以補作評核或豁免評核： 

 健康理由； 

 代表澳門特別行政區或以個人名義參與區域性或國際性活動； 

 校本學生評核規章規定的合理缺勤，經學校批准的合理缺勤； 

 不可歸責於學生的原因。 

(b) 如屬上款所指的情況，被視為合理缺勤，不會因補作評核而扣減該次的評

核成績。 

 

1.2 補作評核或豁免評核 

(a) 學生如因病請假缺考，復課後須出示註冊醫生或醫院證明書； 

(b) 或因事缺考，家長須事先以書面請假； 

(c) 如須補作評核，復課後由任教老師安排補作評核事宜； 

(d) 學生如因合理缺勤，以致缺席評核，經學校行政會議討論同意後，可作出

豁免評核安排，該豁免的評核項目所佔之分值，以恰當的、尤能體現學

生學習表現的方式予以處理。 

 

 

 

 

 

 

 

 


